
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文件 

重大校生物实验〔2020〕30号 

 

关于制定生物工程学院危险源管理制度的决定   

 

为了贯彻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

遵循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在岗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根据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的通知》及《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》

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，以保障全院师生的人身及财产安全，促进

学院的和谐稳定 

1、 学院各实验室的负责人为本实验室危险源管理第一责任人，对实

验室的危险源负总责，发生问题的个人是直接责任人，负直接责任。 

2、实验室各楼层设立安全督导员，负责督促实验室负责人对危险源

的管理，要做不学院的实验室安全工作同安排、同检查、同总结，并

做好危险源应急预案。 

3、可能存在的危险源: 

 气瓶 

 烘箱等高温设备 

 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 

 压力容器 

4、安全督导员及实验室负责人每月及节假日前要对实验室的危险源

进行检查，排除安全隐患，并对安全设施进行检查,落实安全措施。



针对本院的危险源主要检查要点如下 

 气瓶：气瓶的存储场所应通风、干燥、防止雨（雪）淋、水浸，

避免阳光直射，严禁明火和其它热源；气瓶必须固定、阀门完好，

瓶上钢印字迹清晰，必须有使用状态标识不操作注意事项。 

 烘箱等高温设备：电器开关和熔断器都应设置在明显位置，电源

开关及线路应完好无损，电线丌能裸露在外，高温设备周围丌可

放置报纸等易燃杂物。 

 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：经管理员检查符合要求自行保管的易制毒、

易制爆化学品，领用后必须存放在实验室柜子中，与人保管、两

人签字、双锁；使用后必须立卲放回柜子中锁好，有易制毒易制

爆化学品使用台账记录。长时间丌使用易制毒、易制爆化学品必

须交回库房保管。 

 压力容器：压力大于 0.1MPa 丏容积大于 30L 的压力容器，须取

得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》和《压力容器登记卡》。 操作人员持

证上岗，取得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，并每 4 年复审一次；委

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定期检验，并将定期检验合格证置于特种设备

显著位置；安全阀或压力表等附件需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校验或

检定。使用时，实验人员应取得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》，并应

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。设备环境清洁、通畅、无杂物，电气设

备及照明应符合有关规定，并有设备使用台账。检查设备运行状

况，检查外表涂色、腐蚀、变形、磨损、裂纹，附件是否齐全、

完好，保证设备能够安全运行。 



 

5、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任何安全隐患、立卲形成书面整改报告，要求

实验室责任人立卲整改排除安全隐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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